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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檢討原則 蔑視人權標準及公眾意願 
 
香港人權監察對特首在就政制發展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中貶抑港人意見，同時

將人權的考慮摒除於九項關於政制發展原則的清單以外，深表憂慮。人權監察認為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沒有意願在其第二號報告中捍衛大部份港人的利益和權利。  
 
人權監察總幹事羅沃啟指出︰『很明顯地，人權及公眾意見在港府的考慮中只佔很

少的位置。政府漠視聯合國人權監察機制的批評及建議，是要令香港不民主的政治

體制，得以保存其不公平及歧視的特質，是為成全北京的意願而犠牲香港大多數人

的意見。』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報告甚至未有提到要求『還政於民』的五十萬人大遊行，以反

映香港大多數人對普選的強烈訴求。 
 
報告提出九項關於政制檢討原則，為首的就是『必須聽取中央的意見』，反之對市民

訴求則與其他考慮混在一起，排行低至第六項。 
 
報告亦未有將國際人權標準列入為必須考慮的原則之一。 
 
我們並不認為這是無心之失，在與專責小組最近的一次會面中，人權監察已清晰明

確地要求小組嚴格恪守各項國際人權標準，承擔《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中臚列的政府責任以及聯合國相關批評和建議。 
 
一直以來，香港因其選舉制度未符合國際公約的標準，已被聯合國人權委員會詬病

多年，批評為帶有歧視性、不普及也欠平等的選舉制度，委員會曾呼籲香港政府採

取即時步驟，作出修正，令有關制度能夠符合公約的要求。 
 
查詢︰總幹事 羅沃啟 ［2811.4488］  
 


